附件1   

2017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申报办法
一、申报范围

1.申报项目必须实现向非华语地区版权输出或与非华语地区的出版单位国际合作出版发行。输出方式主要是版权输出或合作出版。申报语种为中文，输出地为中国港、澳、台地区的不予受理。对与国外知名出版机构签署版权输出或合作出版的项目将给予重点资助；同时，重点支持由海外汉学家、翻译家、作家翻译出版和写作中国的项目。

2.申请项目的出版物仅限于图书，不包括音像制品（但随书配送的音像制品除外）、电子出版物、数字图书等。

3.申报者除国内的出版集团、出版社外，同时允许海外出版机构和版权代理机构申请资助（不含中国港、澳、台地区）。杂志社、动漫公司、国内民营公司暂不列入申报范围。承担2009年至2012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中，应结项未结项的或撤项的单位原则上不予申报。

2、 申报要求

    1.申报的项目为中文（含少数民族文字）版图书，有版权输出或合作出版的国外出版单位（已签订的版权输出或合作出版协议书或合同），并能保证在三年内(自当年申报截止日起)完成该项目的出版工作。请申报单位务必根据本单位能力、资源等情况安排项目申报，减少和避免项目申报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

2.此前已获得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资助项目，不得再次申报。丛（套）书中部分图书已受资助，其他未受资助的图书可以申报。国内已经出版的外文版（含中、外双语）图书不得申报。
3.申报者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项目申请书（每个品种填写一份）、申请表、申请样书2套，和外方签订的版权输出或合作出版协议（合同）书的复印件。同时提交上述材料的电子文本。

4.以“品种”为单位填写申请书，每个品种单独填写一份申请书。一个ISBN号视同一个品种，一个语种（含中、外双语）视同一个品种。除单册单号按一个品种申报外，如丛（套）书只使用一个书号，按每丛（套）书为一个品种申报；如丛（套）书中每册书使用一个书号，按单册书为一个品种申报，即以一个ISBN号为一个品种进行申报；如同一本书申报不同语种，按照一个语种一个品种申报；如同一语种申报不同输出地，按照一个品种申报。

5.申报者须按要求认真、如实填写项目书及相关电子申报表格。除提交电子表格外，须提交纸质表格一式三份。

6.申报材料要求详尽、准确、清晰、完整。申报材料不符合本办法要求、超过申报时限的不提交评审专家评审。

7.上述申报材料电子版可在总局官网通知公告栏目和中国版本图书馆网站下载。

3、 申报程序

1.各省（区、市）出版单位申报项目的材料报送至各地新闻出版广电局，由各地新闻出版广电局初审后，统一报送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办公室秘书处。

2.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际出版集团负责对本集团内出版单位申报项目的材料汇总后报送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办公室秘书处。

3.中央在京出版单位申报项目的材料可直接报送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办公室秘书处。

    纸质申请材料于2017年4月1日以前（邮件以寄出的邮戳为准）寄至办公室秘书处。电子版申报材料同时发送至指定邮箱，逾期不予受理。  
收件人：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办公室秘书处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中国版本图书馆西楼604室

邮  编：100005

联系电话：010-58689969  13671185328

联系人： 吕健泳

电子邮箱：cci_project@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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